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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樂齡教育學習資源整合相關問題研析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 

      終身學習法、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 

三、背景說明（緣起） 

因應 55 歲以上人口教育需求增加，教育部規劃第三人生大學試

辦計畫，試辦期間將採累計學分，預計 114 學年開始執行。教育部

自民國 99 年開始推動「樂齡大學」計畫，仿照大學校院學年制，讓

55 歲以上樂齡者有機會到校園學習。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，113 學

年樂齡大學計畫核定補助 84 校，約 3,405 名長者參與學習。部分樂

齡大學反映目前樂齡大學採 2 年制學制，且規定新舊生比例為 1 比

1，導致部分舊生想持續學習就必須轉至其他學校上課。教育部回

應，基於政府資源充分運用，為拓展及招募更多 55 歲以上國民投入

樂齡學習，該部歷年補助樂齡大學，均責成學校成立樂齡學習社團，

鼓勵學員在學習年滿後，引導到社團持續學習，113 學年度教育部

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實施計畫規範，新生比例以不低於 50%

為原則，以提供更多高齡者學習機會。該試辦計畫長期將規劃銜接

授予學位，以滿足 55 歲以上民眾的學習需求，並協助其強化參與職

場的能力1。 

四、問題爭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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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樂齡大學之學習環境資源有限情形下，有必要研議資源整合平

臺或多元學習模式以提供樂齡學習者之便利管道，亦有必要評估樂齡

學習者透過學習資源整合的培力，同時充實其生活技能或再度就業的

專業知識。 

五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研擬強化高齡教育資源整合，以提升高齡者學習機會 

    臺灣正面臨 2026 年「超高齡社會」的挑戰，為讓民眾即早養成

終身學習習慣，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建置「退休準備專區」，以「健康

促進」、「醫療照護」、「心靈成長」、「經濟安全」、「人際關係」、「服務

貢獻」、「居住安全」及「休閒娛樂」八大面向為退休準備之必備知識

層面，協助國人在面對退休後的生活適應、人際關係變遷以及家人相

處時間變多等議題，進行退休規劃。屆退者或退休者可以從認識退休

規劃開始，進而根據自己的需要規劃相關知識的學習，例如：退休金

的計算與規劃、正確的理財、志工的參與等，讓高齡者及早意識到退

休準備的重要性，瞭解退休準備的方式，透過各種學習資源，蒐集退

休準備的資訊，進而產生退休準備的行動，享有健康、快樂、有尊嚴

的退休生活2。 

    現代科技的快速普及已讓生活愈加依賴數位工具，但高齡族群的

科技使用率偏低。依調查顯示，我國 61至 70歲族群中，僅有 41.8%

使用智慧科技，而 70 歲以上更僅剩 22.7%，65歲以上的上網率也驟

降至 51.6%，數位能力不足讓高齡者在生活中遭遇困難，影響社會參

與及身心健康，也影響其透過數位學習方式吸取知識的能力。相較於

40至 50歲世代則因對科技接受度高，其退休生活品質將更優越。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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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外國採用超智慧科技解決高齡之經驗，例如日本早在 2016 年提出

超智慧社會 Society 5.0 計畫，運用 AI及機器人解決高齡問題，提

供老年人健康與生活支援，我國則於 2023 年啟動高齡科技產業行動

計畫，以智慧科技整合高齡者需求，提供包括智慧學習環境的多元友

善服務3，透過科技方式整合學習資源，讓樂齡者更便利學習。 

    依終身學習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及終身學習機構得視需

要結合網際網路、行動通訊載具、電視、廣播、報紙、雜誌、圖書等，

規劃終身學習活動，擴展人民參與非正式教育之學習機會。」依該條

文雖規定各級政府及終身學習機構得視需要與各種傳播工具結合，惟

尚無明確規定積極性的措施或規範，考量年齡越高者，其使用網際網

路、行動通訊載具接受度越來越低，但科技時代的學習知識訊息無

不由網際網路、行動通訊載具得知，為保障樂齡族群學習權益，並提

供其科技型整合型的多元學習管道，爰建議終身學習法第 16條增訂

第 2 項：「前項終身學習活動之學習資源整合或多元學習服務之辦

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俾利各級主管機關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

臺，結合各種傳播工具提供樂齡者學習之需求，以增進學習資源共享

之成效。 

（二）增訂終身學習課程生活技職之輔導學習，加強高齡人力的開

發運用 

    邁入 21世紀之後，終身學習的發展愈加受到各國際組織及歐美

成人教育專業組織的重視及推廣；歐美成人教育專業組織對於終身學

習的發展影響及貢獻較為深遠者，當屬「歐洲成人教育學會」、「英國

成人及繼續教育協會」及「美國成人及繼續教育學會」，其中「英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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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英傑，＜台壽高齡友善調查：超高齡社會來臨，向日本看齊＞，經濟日報，2024 年 11 月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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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及繼續教育協會」的終身學習推動方向，主要包含生活技能、職

場學習、家庭與社區學習等；在生活技能方面，促進人人具備識字、

數學運算、理財、數位能力等生活技能，幫助民眾養成終身學習能力，

以促進每個人未來都能繼續學習，尤其是提供弱勢團體學習機會；在

職場學習方面，成人均應持續充實職涯生活與品質，俾利於本身、家

人以及社區，並且有助於經濟能力之提升；在家庭與社區學習方面，

透過家庭學習，促進代間融合與互動，社區學習則提升學習者的自

信，並且協助弱勢團體學習如何管理生活，以發揮自我潛力4。 

    依終身學習法第 20 條規定：「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展、普及終身

學習機會，並考量不同族群、文化、經濟條件及身心狀況對象之特殊

性，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，提供具可近性之服務；其課程、教材、

師資、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，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。（第 1項）

前項對象參與依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規定之認可課程，中央主管

機關得酌予補助其所繳納之學費；其補助對象、補助方式、比率、程

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（第 2項）」另依終

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第 3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

定終身學習課程，其範圍如下：一、社區教育：現代公民素養、公共

事務參與、在地認同、地方文化、社區性別平等教育等課程或教育活

動。二、語文學習：我國語文課程或教育活動。三、人文鄉土：民俗

節慶、傳統手工藝、戲劇樂曲、鄉土建築、地方產業及古蹟等人文鄉

土特色課程或教育活動。四、家庭教育：依家庭教育法及家庭教育法

施行細則所定家庭教育範圍之課程或教育活動。五、法令常識：憲政、

移民法規、戶籍法規、國籍法規、民事、刑事、社會秩序維護、消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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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保護、教育、衛生福利、勞動及其他基本法律常識。六、多元培力：

提供各類生活技能之輔導學習。七、其他配合國家政策發展需求開設

之課程或教育活動。」惟依終身學習法第 20 條立法理由雖敘明終身

學習不以引導投入社會服務機會為目的，然基於終身學習多元發展愈

形重要，且我國高齡化及少子女化情況日趨嚴重，國人退休年齡普遍

較早，但中高齡者、高齡者勞動參與相較於日本、韓國、美國等主要

國家較低，我國樂齡大學計畫的推動係因應 55 歲以上人口教育及技

能訓練需求增加，並活化過早離開職場或退休但仍有體力、技術者的

學習，惟對於退休者開創事業第二春之基本技能或專業能力仍有待檢

討加強，爰建議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第 3

條第 6款修正為：「六、多元培力：提供各類生活技能或職場專業之

輔導學習。」俾使樂齡學習既可充實生活技能亦可學習職場上專業需

求，以強化終身學習的多元目標。 

撰稿人：蔡月秋 

 


